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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适用范围 

本手册仅用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普查范围中，

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中 1513 啤酒制造行业使

用产污系数法核算工业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普查对象。 

利用本手册进行产排污核算得出的污染物产生量与排放量仅代

表了特定行业的工艺、产品、原料在正常工况下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

的一般规律。 

废水指标包括：工业废水量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。 

2.注意事项 

2.1 企业有多种生产工艺或生产多类产品产排污量核算 

工业废水量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污染物产生量与产

品产量有关，根据啤酒生产不同规模计算产污量后，再根据企业末端

治理设和运行情况计算排污量。本行业所有末端治理技术、设施和运

行情况忽略效率区分，视为同一。若某些企业采用的末端治理技术在

系数手册中没有对应的，则选择处理原理或处理效率最相近的治理技

术。  

企业某污染物产生量、排放量为各核算环节产生量、排放量之和。 

在企业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中，如果存在废水回用的情况，需要

在利用产排污核算公式的基础上扣除废水回用的部分。公式如下： 

实际排放量=计算排放量×（1-废水回用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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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采用多种废气末端治理设施组合的排污量核算 

在排污量计算选择末端治理技术时，若没有对应的组合治理技术，

以主要治理技术为准。 

2.3 系数表中未涉及的产污系数及污染治理效率 

本系数表中未涉及麦芽为产品制造的产污系数及污染治理效率。

单纯麦芽企业废水指标产污系数按 1513 啤酒行业系数乘以 1/2 计。 

2.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除啤酒麦芽外，啤酒企业各种啤酒产量均折算为麦芽汁浓度 11

产品计量，忽略原料和工艺差异，无论采取何种末端治理技术，均视

为与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+化学法工艺相同，按本 1513 啤酒制造

行业系数手册中相应规模等级对应的产污系数进行计算。  

本使用手册中，污染物主要来源于洗糟水、洗涤水、灌装废水、

冷凝水等中的污染物，不包括麦糟、滤渣和废酵母中的污染物和废水

量。所有工艺视为可回收废弃物。 

本手册所提供的工业废水量系数仅供校核参考，不作为企业填报

依据。 

3.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 

3.1 计算污染物产生量 

（1）根据产品、原料、生产过程中产污的主导生产工艺、企业

规模（企业生产产能）这一个组合查找和确定所对应的某一个污染物

的产污系数。 

（2）根据该污染物的产污系数计量单位：单位产品产量或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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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料用量，调用企业实际产品产量或原料用量。 

例如某组合内化学需氧量的产污系数单位为：克/千升-产品，则

计算产生量时需要调用企业实际产品产量。如果产污系数单位为：克

/吨-原料，则计算产生量时需要调用企业原料实际消耗量。 

（3）污染物产生量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： 

污染物产生量=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×产品产量（原料用量）    

3.2 计算污染物去除量 

（1）根据企业对某一个污染物所采用的末端治理技术查找和选

择相应的末端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； 

（2）根据所填报的污染末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参数及其计算

公式得出该企业某一污染物的末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（k 值）。 

（3）利用污染物去除量计算公式（如下）进行计算： 

污染物去除量 = 污染物产生量×污染物去除率 

= 污染物产生量×末端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×末

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

3.3 计算污染物排放量 

污染物排放量 = 污染物产生量-污染物去除量 

= 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×产品产量（原料用量）

-污染物产生量×末端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×末

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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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计算企业污染物排放量 

同一企业某污染物全年的污染物产生（排放）总量为该企业同年

实际生产的全部工艺（工段）、产品、原料、规模污染物产生（排放）

量之和。 

 
 

4.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案例 

某啤酒企业主要从事啤酒的生产。该企业涉及的主要产排污工段

为：糖化、发酵、过滤和灌装 4 个工段。生产的主要污染物为：化学

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。以化学需氧量为例说明排放量计算过程。 

该企业基本信息如下： 

表 1 某啤酒企业主要信息 
核算环节：整体核算  
名称 数量 

产品及产量 啤酒 31 万千升 

原料及用量 大麦芽、大米 3.4 万吨、 
1.6 万吨 

工艺 糖化、发酵、过滤、包装 - 
规模（产能） >10 万千升/年- 

污染末端治理设施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+化学法  
污水末端治理设施运行时间 8700 小时 

实际运行率参数 
正常生产时间 8760 小时 

4.1 核算环节计算 

（1）化学需氧量产生量计算 

①查找产污系数及其计量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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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报表填报信息，调用本手册《1513 啤酒制造行业二污普产

污系数表》中主要产品为：啤酒，主要原料为：大麦芽及其他辅料，

主要工艺为：原料粉碎、糖化、过滤、煮沸、冷却、发酵、过滤、灌

装等，生产规模为：所有规模的组合中化学需氧量的产污系数为12000，

单位为克/千升-产品。 

②获取企业产品产量 

实际填报情况：该企业主要产品啤酒 2017 年产量为 31 万千升。 

③计算化学需氧量产生量 

由于查询到的组合中，化学需氧量产污系数的单位为克/千升-产

品，在核算产生量时采用产品产量。 

化学需氧量产生量=化学需氧量产污系数×产品（啤酒）产量 

=12000 克/千升×310000 千升 ÷ 1000 克/公斤 

= 3720000 公斤 

（2）化学需氧量去除量计算 

①查找末端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 

由于该企业化学需氧量末端治理技术采用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

合法+化学法法，查询相应组合内处理工艺的平均去除效率为 97%。 

②计算污染末端治理技术实际运行率 

根据产污系数组合查询结果，该组合中化学需氧量法对应的污

染末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计算公式为： 

k =污水末端治理设施运行时间/正常生产时间=8700 小时/8760 小时

=0.9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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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计算化学需氧量去除量： 

化学需氧量去除量 = 3720000 公斤×97%×0.993 = 3583141.2 公斤 

（3）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计算 

化学需氧量排放量=3720000 公斤- 3583141.2 公斤= 3136858.8 公斤 

5.产污系数及污染治理效率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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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13 啤酒制造行业 

核算

环节 
产品

名称 
原料

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系数单位 产污系数 末端治理技术名称 
末端治理

技术去除

效率（%） 

末端治理设施实

际运行率（k 值）

计算公式 

工业废水量 吨/千升-产品 4 / 0 /  

化学需氧量 克/千升-产品 12000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

+化学法+物理法 97 

氨氮 克/千升-产品 200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

+化学法+物理法 70 

总氮 克/千升-产品 500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

+化学法+物理法 64 

≥10 万千

升/年 废水 

总磷 克/千升-产品 120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

+化学法+物理法 90 

k=污水末端治理

设施运行时间（小

时）/正常生产时间

（小时） 

工业废水量 吨/千升-产品 5 / 0 / 

化学需氧量 克/千升-产品 15000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

+化学法+物理法 97 

氨氮 克/千升-产品 250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

+化学法+物理法 70 

总氮 克/千升-产品 800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

+化学法+物理法 72 

/ 啤酒 

大麦

芽（或

加辅

料） 
薯类 

发酵法

（原料粉

碎、糖化、

过滤、煮

沸、冷却、

发酵、过

滤、灌装） 

<10 万千

升/年 废水 

总磷 克/千升-产品 200 物化法+厌氧/好氧组合法

+化学法+物理法 93 

k=污水末端治理

设施运行时间（小

时）/正常生产时间

（小时） 


